北京市东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听证公告

京东市监听告〔2026〕1号
因当事人要求听证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六十四条第（三）项、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，本局定于2026年3月16日15：00在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北大街267号听证室（208室）公开举行京隆展旭（北京）餐饮有限公司涉嫌生产经营腐败变质、油脂酸败、霉变生虫、污秽不洁、混有异物、掺假掺杂或者感官性状异常的食品、食用农产品一案的听证会。
特此公告。
      北京市东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

                2026年3月4日
本文书一式二份，一份送达，一份归档，       \。

